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生短期赴境外交流学习项目知情承诺书

承诺人： （姓名、学院、学号、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 （父母/配偶姓名、关系、联系电话）

前言：为明确参与境外交流学习项目的责任、义务与权利，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维护承诺人与学院的合法权益，承诺人在充分知悉并理解以下全部内容后，自愿做出承诺。
一、 项目确认
承诺人自愿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举办的 [请填写项目名称] 项目，期限自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至 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二、 承诺人责任与义务
承诺人将按照项目要求，及时、准确地向学院提交所有必要的申请材料。
承诺人在确认参加项目后，将严肃对待项目安排。如因重大疾病、家庭重大变故等不可抗力或正当理由确需退出，须提交有效证明并经学院书面批准。对于无正当理由退出，导致学院或合作方产生不可退还费用的，承诺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承诺全程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出国学习行前培训，为赴外学习做好充分准备。
承诺人保证自身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项目，并已全面、如实告知学院自身健康状况（特别是可能影响境外学习与活动的重大疾病史）。承诺人理解，隐瞒相关健康状况可能带来额外风险。
承诺人承诺在境外期间遵守团队纪律，服从主办方在教学与集体活动中的统一安排。未经带队老师书面批准，不擅自离团、单独行动或滞留。如因严重违反本承诺书条款、境外法律法规或对团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学院有权依据规定责令其提前回国，相关后果及费用由承诺人承担。
承诺人在项目期满后应按时返校。如需变更学习期限，必须事先获得双方学校的书面批准，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
承诺人同意对个人财物安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财物遗失或损坏。
承诺人承诺严格遵守住宿地及公共场所的安全规定，杜绝安全隐患。
（紧急联系人承诺） 本人作为承诺人的紧急联系人，知晓并支持其参与本项目，承诺不默许、唆使或资助其以任何非正当理由滞留境外。
三、 风险知情与责任界定
承诺人知悉在境外期间需独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及风俗习惯。因个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及经济后果，由承诺人自行承担。在此情况下，学院应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协助。
在学院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间之外，承诺人个人行为及安全责任由其自行负责。
项目资助额度按学校规定执行，资助范围外的所有费用由承诺人自行承担。
承诺人知悉在境外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并承诺自行购买覆盖项目期间的境外医疗及意外保险。如发生疾病或意外，学院将协助获取必要的医疗救助，但由此产生的医疗、法律及其他相关费用均由承诺人及其保险承担。
承诺人因保管不善导致个人财物遗失、被盗或毁坏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承诺人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需自行确保符合相关法律及规定。因个人原因导致手续失败或出入境受阻的，后果由承诺人承担。
因个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规被责令提前回国、出入境手续失败等）未能完成项目的，已产生且无法退还的项目费用（含已拨付的资助部分）由承诺人承担。
四、 其他
本承诺书未尽事宜，应遵循公平原则并依据学校相关规定协商解决。
承诺人声明
本人确认已仔细阅读、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本承诺书的全部条款。
承诺人签字：_____________
日期：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紧急联系人声明
本人作为承诺人的紧急联系人，已阅读并理解本承诺书全部内容，尤其是加粗部分条款，并予以确认。
紧急联系人签字：_____________
关系：_________
日期：____ 年 ___ 月 ___ 日
0


